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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星空］

对一个人的不公，就是对所有人的威胁。

——（法）孟德斯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廉政法律建设与实践探析
□ 姬元贞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中国
共 产 党 为 领 导 ， 以 马 克 思 列 宁 主
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逐渐形成
了反映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维护人
民 基 本 权 益 的 基 本 法 律 框 架 。 其
中 ， 廉 政 法 律 建 设 是 重 要 组 成 部
分，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廉
政法律的直接渊源。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廉政法律制度

早在古田会议决议中，中国共
产党就把廉洁奉公的内容写进党员
五项条件之中。针对工农民主政权
时 期 出 现 的 腐 败 现 象 ， 1930 年 3
月，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
过了 《政府工作人员惩办条例》，提
出 了 对 “ 侵 吞 公 款 和 受 贿 有 据 者 ”
的惩治办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
立后，于 1933 年 12 月，由中央执行
委员会专门发布了 《惩治贪污浪费
行 为》 的 第 26 号 训 令 ， 训 令 规 定

“凡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
体的工作人员，利用自己地位贪污
公款以图私利者”，根据贪污公款数
量 给 予 不 同 的 处 罚 ， 包 括 强 迫 劳
动、监禁、死刑等，没收其本人家
产并追回其贪污公款。

1934 年，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
代表大会上，《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
民委员会的报告》 中指出，当前国民
党的贪官污吏布满全国，人民敢怒而
不敢言的时候，苏维埃制度之下则绝
对不容许此种现象。苏维埃工作人员
如果发现了贪污腐化、消极怠工以及
官僚主义分子，民众可以立即揭发这
些人员的错误，苏维埃则立即惩办他
们，决不姑息。当时，中央执行委员
会主席毛泽东在报告中反复强调，贪
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抗日战争时期，各边区施政纲
领要求：厉行廉政建设、严惩贪污
行为，是各边区施政纲领的重要内
容。如 1941 年的 《陕甘宁边区施政
纲领》 规定：厉行廉洁政治，严惩

公务人员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
人员假公济私的行为，共产党员有
犯法者从重治罪。为了实现这一纲
领， 1938 年 8 月，陕甘宁边区政府
制定了 《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
草案》（1939 年再次修正公布），之
后各根据地陆续制定了 《晋西北惩
治贪污暂行条例》（1941 年）、《晋冀
鲁豫边区惩治贪污暂行办法》（1942
年）、《晋 察 冀 边 区 惩 治 贪 污 条 例》

（1942 年） 等。
《陕 甘 宁 边 区 惩 治 贪 污 条 例 草

案》 明确规定，“边区所属之机关部
队及公营企业之人员”以及“群众组
织及社会公益事务团体之人员”，有
下列行为之一者，即以贪污罪论处：
克扣或截留应行发或缴纳财物者；买
卖公物，从中舞弊者；盗窃侵吞公物
者；强占、强征或强募财物者；意图
营利，贩运违禁或漏税物品者；擅移
公款作为私人营利者；违法收募捐税
者；伪造或虚报收支账目者；勒索敲
诈收受贿赂者；为私人利益，而浪费
公有财物者。

对以上种种犯罪行为，一般根
据其贪污数额的多少、所造成影响
和损失的大小，规定处刑标准，并
追缴其贪污所得财物。

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人民
政府仍然坚持不懈地进行廉政法律
建设，根据形势的变化和斗争的需
要，制定或修正公布了惩治贪污条
例，主要有 1947 年的 《东北解放区
惩治贪污暂行条例》、1948 年的 《晋
冀鲁豫边区惩治贪污条例》、1949 年
的 《苏北区奖励节约、惩治贪污暂
行条例》 等。上述条例规定，以下
行为构成贪污罪：在土改中侵占或
窃取群众斗争果实者；缴获敌人物
资不交公而私行留存者；凭借政治
地位或职权，勒索、强占、敲诈或
受 贿 者 ； 吞 没 或 盗 卖 公 物 、 公 粮 、
公产者；买卖公物从中舞弊者；浮
报、冒领、克扣、截留应交发或解
交的财物粮款者；挪用公有财物供
私人营利或享受者；伪造账目，以
少报多，或其他利用职权对公有财
物营私舞弊者。对以上贪污罪的惩
处，仍然是依据贪污数额多少按小
米 的 粮 价 折 算 ， 给 予 相 应 的 处 罚 ，
具体包括：记过、撤职、劳役、有
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

1948 年，在华北人民政府设立
了 人 民 监 察 机 关 ， 其 职 责 是 监 督 、
检查、检举并处分政府机关和公务
人员的贪污腐化、违法失职，并防
止和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廉政司法实践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中央
苏区建立第一个革命根据地政权开
始，中国共产党一直对贪污腐败等
行为持严厉打击的态度。在廉政司
法实践中有一些典型案例，时至今
日，仍有重要的警示价值。

1932 年，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
争、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时期，对
于“谢步升贪污案”的审理方式和
判决结果，奠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
时期廉政司法审判的根本基调。谢
步升，事发前任叶坪村苏维埃政府
主席，他利用职权，倾吞公款，将
打土豪所得的财产归为私有；偷盖
苏 维 埃 临 时 中 央 政 府 管 理 的 印 章 ，
伪造通行证，私自将牛贩运到白区
出 售 ， 牟 取 私 利 ； 生 活 腐 化 堕 落 ，
诱逼奸淫妇女等。

毛泽东同志得知谢步升事件之
后 ， 作 出 严 肃 指 示 ： 腐 败 不 清 除 ，
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
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他还强调：与
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
的 天 职 ， 谁 也 阻 挡 不 了 。 1932 年 5
月，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召开公审
大会，判决谢步升死刑，并没收他
所有的个人财产。谢步升不服，向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提
出上诉。临时最高法庭的组成，是
以中央政府司法部长梁柏台为主审
的上诉法庭。二审判决驳回了谢步
升的上诉，维持原判。

1934 年 2 月 ， 第 二 次 全 国 苏 维
埃代表大会第二届中央委员会任命
董必武为临时最高法庭主席。在此
期间，他审判了左祥云、刘明镜以
及于都县苏维埃主席熊仙壁等多起
渎职贪污案件。

（1）“左祥云贪污案”
1933 年，中华苏维埃政府成立

以后，政府派遣左祥云负责督建全
苏大会工程。 1934 年 1 月初，中央
工农检察委员会接到群众控告左祥

云贪污浪费的线索后，立即展开调
查。经过审讯和查账发现，从 1933
年 9 月 至 1934 年 1 月 期 间 ， 左 祥 云

（勾 结 徐 毅 等 人） 有 贪 污 浪 费 等 行
为。 1934 年 2 月 ,在苏维埃中央政府
大礼堂举行了公开审判大会，由董
必武担任主审法官。到庭旁听者达
数 百 人 ,审 判 时 间 有 四 五 个 小 时 之
久。庭审认定，左祥云有以下犯罪
行为：贪污公款大洋 246 元 7 角；勾
结徐毅打介绍信到下肖区，准备逃
跑 ； 勾 结 刘 良 芹 、 刘 良 棉 买 卖 路
条，刘良芹卖给左祥云路条一张花
了 10 元，刘良棉送左祥云逃跑至江
口给了 5 元。经法庭判决，对左祥
云处以枪决，徐毅处以六年监禁。

（2）“刘明镜贪污案”
第五次“围剿”期间，由于国民

党对中央苏区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
盐、燃料、棉织品、火柴等物品成为
苏区的稀缺物品，当时一块银元只能
买一斤盐，比苏区外的价格高出三
十 倍 。 粮 食 尤 其 珍 贵 。 1934 年 2
月，中央负责粮食收购工作的是粮
食调剂局干部刘明镜，群众发现并
检举他有贪污行为。经过调查，不
仅证明群众的检举是真实的，而且
还发现刘明镜与其他有贪污行为的
干部有牵连。尤其是在开展反贪污
斗争中，刘明镜利用中央工作人员的
身份，在巡视工作时对同贪污分子进
行斗争的干部和群众打击报复，包庇
与他有牵连的贪污分子。

董必武对此案十分重视，他组
织司法干部对刘明镜的问题进行了
仔细的调查核实，查清刘明镜确有
包庇贪污罪犯、打击干部群众和轻
微贪污行为。根据刘明镜问题的性
质和情节，董必武主持中央党务委
员 会 作 出 决 定 ， 开 除 刘 明 镜 的 党
籍 ， 并 将 决 定 刊 登 在 《红 色 中 华》
报上，予以通报教育。

（3）“熊仙壁贪污案”
熊仙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

央 执 行 委 员 、 于 都 县 苏 维 埃 主 席 ，
在 中 央 苏 区 是 具 有 较 高 级 别 的 干
部。 1934 年 3 月，苏维埃中央最高
法 院 依 据 中 央 执 行 委 员 会 的 命 令 ，
组 成 了 以 董 必 武 为 主 审 ， 何 叔 衡 、
罗梓铭为陪审，中央司法人民委员
部部长 （委员） 梁柏台为临时检察
长的最高特别法庭，审判了熊仙壁

渎职贪污案。经审理认定，熊仙壁不
执行上级命令，对中央的决定和命令
一贯采取消极抵抗的态度；对推销公
债、收购粮食、修路计划等未尽到检
查职责；贪污和包庇贪污，强借公款
并交予其亲属利用；私运大批粮食至
白 区 ， 影 响 群 众 生 活 等 。 判 决 认 为 ，
被 告 人 熊 仙 壁 身 为 县 苏 维 埃 政 府 主
席 ， 本 应 竭 尽 所 能 遵 守 苏 维 埃 法 纪 ，
为 群 众 作 表 率 ； 但 熊 仙 壁 为 谋 私 利 ，
包庇贪污，已构成渎职罪；又挪用公
款私用，破坏了国家财政，兼犯贪污
罪，将其判处死刑。充分体现了法律
面前人人平等，为后续的革命事业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廉
政法治经验的现代价值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即把廉
政作为立国的根本基础。在长期的民
主革命和新中国法制建设历程中，始
终注意预防和惩处各种腐败现象，强
调党员干部必须廉洁奉公，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廉
政法治，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与革
命根据地廉政实践以及传统廉洁法律
文化相结合的具体体现。

马克思、恩格斯非常重视对公权
力的监督和制约。马克思在总结巴黎
公社经验时，高度评价了巴黎公社采
取的人民群众监督国家公职人员的措
施，认为这样做可以起到警示和预防
的作用，使国家公职人员不敢轻易腐
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官员有着高
于一般人的官德要求，习近平总书记
引用南宋吕本中在 《官箴》 中的文字
指 出 ， 当 官 之 法 ， 惟 有 三 事 ， 曰 清 、
曰 慎 、 曰 勤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还 引 用

《官箴》 文化勉励干部，一丝一粒，我
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
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
人不值一文。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反复
强调，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
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
文 化 相 结 合 。 具 体 到 廉 政 建 设 方 面 ，
笔者认为，应该充分借鉴吸收革命根
据 地 时 期 廉 政 法 律 制 度 与 司 法 实 践 。
具体可以考虑以下方面的路径：

首先，抓“关键少数”，用法律制

约公权力。革命根据地时期，董必武
运用法律手段反腐败，对左祥云、刘
明镜、熊仙壁等掌握实际权力的关键
干部进行重点惩处，面对“老虎”绝
不手软。董必武认为，不论官员的权
力有多大、职位有多高，只要敢铤而
走 险 、 以 身 试 法 、 挑 衅 法 律 的 权 威 ，
就必将其绳之以法。

2024 年 7 月 ， 中 国 共 产 党 第 二 十
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指
出，要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
败斗争。所以，要用党纪、党规、法
律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因
为领导干部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组
织 者 、 推 动 者 、 实 践 者 ， 应 做 尊 法 、
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

其次，以法律来规范党员干部的
行为，形成廉政反腐长效机制。 1956
年，董必武在党的八大会议上提出要
尽快制定 《惩治贪污条例》，用法律、
法规来规范党员干部的行为，建立反
腐和治党的长效机制。应对新时代新
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是当前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斗争面临的新挑战，建立长效
监督监察机制，建立廉政反腐惩治联
动 机 制 ， 借 助 大 数 据 等 信 息 化 技 术 ，
加强廉洁风险隐患动态监测，强化快
速反应、联合处置，加大对新型腐败
和隐性腐败的甄别和查处力度，让新
出现的问题难以蔓延。

结 语

2024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
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中指出，要
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反腐法治体系，
是扎根中国文化、立足中国国情、解决
中国问题的法治体系。新民主主义革命
时期，我们党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廉政反
腐经验，对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
反腐法治体系的丰富和发展，具有重要
的借鉴意义。

进入新时代，在吸取总结其经验
的基础上，应进一步丰富防治新型腐
败和隐形腐败的有效办法，推进反腐
败国家立法，加快修改、完善包括监
察法在内的廉政法律体系。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
研究所）

让古老节俗在新时代焕发生机
——读 《清明》

□ 钟 芳

暮春时节，花开灿烂，天地澄
明。在这草长莺飞的季节，踏着时令
的节拍，一个慎终追远的节日——清
明节，正款款向我们走来。在这个祭
奠先人、怀念逝者的节气里，轻嗅花
香，手捧书卷，与民俗学者张勃的

《清明》 不期而遇，一股亲切之感不
禁油然而生。

书中，作者依次详解了扫墓、祭
拜、踏青、荡秋千、斗鸡、放风筝、
蹴鞠、插柳、吃青团、侍弄稼穑等十
大清明习俗，借助图文并茂的详解方
式，生动地勾勒出一幅隽永的“清明
上河图”。

清明节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
厚，源自上古时代的祖先信仰与春祭
礼俗，融合了寒食与上巳两个节日习
俗，是中华民族最隆重盛大的祭祖大
节。上巳节即农历三月的第一个巳
日，魏晋以后改为三月三日，节日由
祓禊活动发展出了祭祀宴饮、曲水流
觞、春游踏青等活动。寒食节一般是

在清明节前一两日，因节日期间禁止
用火、吃冷食而得名。在唐代，朝廷
鉴于民间寒食、清明并举已相沿成
习，就以官方文书的形式规定，清明
节与寒食节一起放假。每逢清明节，
祭奠逝者、扫墓是最重要的习俗。宋
代之后，由于上巳节、寒食节和清明

节的日期接近，上巳节与寒食节逐渐
融入清明节，禁火冷食、祭扫坟墓、
上巳踏青等风俗活动成为清明节的固
有习俗，并延续至今。

“生身不忘宗，千里赶上坟。”千
百年来，人们在一年一度的清明节里
进行追悼与祭祀，逐步形成了凝聚民
族精神、赓续中华文明的祭祀文化，
体现出炎黄子孙尊祖敬宗、知恩图报
的道德情怀。按照旧俗，这一天人们
会早早地动身前往墓地，在墓前摆供
祭品，焚化纸钱，为坟墓培新土，折
几枝嫩绿的新枝插在坟上，并叩头行
礼祭拜。进入现代社会，不只是祭祀
的内涵更为丰富，各地都要祭扫烈士
墓，还可以参加祭祀黄帝、炎帝或者
地方先贤的公开活动；同时，祭祀的
方式也在发生着改变，有人选择用植
树献花、读写家书的方式来传递哀
思，还有人离开家乡求学、工作，清
明之际不能返乡祭扫，于是涌现出代
祭、网祭等新的方式。

书中，作者针对历史上的十大清
明习俗，条分缕析地逐一加以拆解。
综合运用史料遴选、典故辨析、民间
传说、实物考证等阐析方式，从每一
种节俗的缘起、形成、演进说开去，
结合儒家文化中“仁、义、礼”的道
德要求，告诉我们为什么要祭奠先
祖，扫墓、祭拜、踏青等一系列节日
活动，都有着怎样的文化意涵？一些
习俗在传承中缘何会日渐式微，甚至
消失不见？作者认为，清明既是一个
节气，也是一个国民念兹在兹的传统
节日，它顺应农事而生，是中国古人
劳动智慧的结晶。在其漫长的发展过
程中，它又深受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
影响，尊仰先人、缅怀逝者的感恩理
念，一直延绵不绝地渗入其间，成为
清明节中最为重要的精神载体。

综观清明节的诸多习俗，可以发
现，其独特的气质在于它总是将人与
自然、人与社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不管是舟车劳顿去扫墓，还是在焚香

叩拜中祭祀先祖，抑或是举家到郊外去
踏青，还是做青团，甚至荡秋千、斗鸡
这些活动，它的每一项内容，无不体现
出中国人清雅、质朴的生活情趣。一方
面，先辈们的遗志要继承，他们好的精
神和品格要发扬；另一方面，作为人
类，无论是在生产、生活当中，还是在
工作、事业方面，都要力求做到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与社会温馨相处。正因为
此，我们更应该把先人们优良的思想品
德和精神节操继承下来，化为前行的动
力。在尊重自然、感恩社会的价值引领
下，干干净净做事，明明白白做人，以
平和从容的心态，正确对待名利得失，
做一个纯粹的人，做一个脱离了低级趣
味的人。从这个意义延伸出去，清明也
是一个见贤思齐、教人成长的节日。通
过一系列缅怀祭奠活动，我们的思想得
到提振、精神得到升华，将更有利于我
们走好脚下的路。

需要强调的是，作为入选第一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节日，清明

节的思想意蕴和精神内核还需要不断被
挖掘和整理。作为民俗学者，张勃借助
本书的撰写，真诚地希望全社会都能够
在相互理解、彼此尊重的基础上，秉持
理性客观的态度，正确看待清明节俗的
传承与革新。一些粗俗陋习，一些束缚
我们思想和行为的陈规，当摒弃则摒
弃，让那些清新、文明、健康、绿色、
生态的价值理念大行其道，汇成一股强
大的正能量，助益清明这一传承两千多
年的节日，于与时俱进中焕发出新的时
代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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